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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营企业家未盖章却遭 2300
余万官司 感慨“营商环境太难”

　　10 月 19 日下午，上海
民营企业家孙兴武未能赶
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下简称上海二中院）给
他开的“答疑会”，因为被
“限高”，无法乘坐高铁，
孙兴武不得不连夜从外地
开了半个通宵的车回到上
海，已经 53 岁的年纪让他
无法精神饱满支撑到下午。
　　这个“答疑会”是针
对孙兴武及其上海阿拉丁
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阿
拉丁）与上海捷利拍卖有
限公司（下简称捷利公司）
终审判决后，孙兴武提出的
几点质疑。在孙兴武看来，
本案颇多诡异之处：自己
公司没有盖章的还款协议，
被上海二中院裁决为有效；
捷利公司诉求是还购房款，
被二中院以归还借款判决，
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
理”的基本原则；静安区法
院超标执行，9月 7日通知
上报财产，9月 8日就冻结
了孙兴武公司财产……
　　孙兴武说：“2300 多
万固然不是个小数目，但有
案外关系介入正常的司法
程序，对营商环境来说却是
更大的伤害。”

房产合同还是报恩之
情？

　　二三里资讯了解到：
2011 年 3 月 15 日，阿拉丁
和捷利公司签订了一份《房
地产买卖协议》。
　　协议内容显示，甲、乙
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上海市
新闸路 1136 弄 1 号石油天

然气大厦房地产买卖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转让给
乙方的房产系石油天然气
大厦四楼部分（以下简称该
房屋），该房屋预测建筑面
积约 700 平方米，乙方于
2011 年 3 月 20 日前支付首
期购房款 1000 万元。该房
屋所在大楼大产权证办出
后，双方协商确定该房屋
的具体转让总价及签署正
式房地产买卖合同；如自乙
方首期房款支付之日起的 1
年内，该房屋的产权证未能
办出，或双方就具体转让条
件协商未成、或因其他甲方
原因导致该房屋转让未能
继续进行的，双方均可终止
本协议，甲方除应至迟于首
付款支付之日起的 2年内偿
还房款本金外，还需按年息
20% 的标准支付资金实际占
用期间的滞纳金。
　　该协议签订后，捷利公
司于 3月 15 日和 18 日向
阿拉丁公司分别支付了 300
万元和 700 万元，阿拉丁
公司向捷利公司出具的相
应收据注明收款事由系“购
房款”。
　　孙兴武告诉二三里资
讯：“并不是什么购房款，
而是一种报恩心理，我是复
旦毕业的，创业时复旦校长
给了我帮助，而捷利公司
的法人说是当初老校长的
亲戚，当时拍卖行的生意
不好做，股票行情也不好，
当时知道我在投资领域比
较精通，他手里有些闲钱就
想让我帮忙理财赚点钱，他
当时希望盈利能达到 20%，
我当时正在投资一个烂尾
楼的项目，应该可以达到这

个目标。”
　　“因为我们公司从成立
以来的投资，从没有过民间
借贷的形式，又不能成为公
司的股东，只好做了一个购
房的合同，否则，怎么会有
那么高昂的利息？我们做
了二十多年的投资，什么
是高利贷还是分得清的。”
孙兴武没想到，自己当初报
恩的心理却成为引发诉讼
的种子。
　　对于孙兴武的说法，捷
利公司的张志芳回应二三
里资讯：“那都是他（孙
兴武）瞎扯，是他找的我，
我投资了 1000 万到现在只
回来300万，他就是无赖。”
　　二三里资讯了解到：
2011 年至 2017 年，阿拉丁
公司以“还款”之名向捷利
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共计
300 万元。
　　孙兴武对目前的结果
有些无奈：“对方看到我投
资房地产后，就想留下一处
房产等待升值，但不断变化
面积，就不断返还他的钱。”
　　二三里资讯在一份该
有阿拉丁和捷利公司公章
的房屋租赁合同上看到，捷
利承租阿拉丁 570余平的场
地办公，租赁期从 2014 年
到 2030 年，年租金 62 万
余元。孙兴武表示：总租
金 1000 多万，超过还剩下
的 700 万。
　　随着间隙越来越大，诉
讼不可避免。

没有盖章的还款协议
被认可有效？

　　2018 年 6 月 22 日，捷
利公司以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为由，向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静安法
院 )起诉阿拉丁公司和孙兴
武，要求阿拉丁公司返还
购房款 1000 万元，并按年
利率 20%向其支付滞纳金，
同时要求孙兴武对前述付
款义务中的 1800 万元部分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9 年 2 月 25 日，静
安法院作出 (2018) 沪 0106
民初 21956 号民事判决，判
令阿拉丁公司向捷利公司
返还购房款 700万元及相应
的滞纳金。阿拉丁公司不
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
院）提起上诉。
　　2019 年 10 月 16 日，
上海二中院作出 (2019) 沪
02 民终 4735 号民事裁定，
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
清，裁定发回重审。
　　2020 年 4 月 23 日，
静安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
（2019 沪 0106 民初 46337
号），驳回了捷利公司的全
部诉讼请求。
　　捷利公司不服，向上
海二中院提起上诉。今年 8
月 10 日，上海二中院又作
出 (2020) 沪 02 民终 5668
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显
示，上海二中院对一审法院
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认为
双方之间实际形成的是民
间借贷法律关系。
　　针对孙兴武以债务人
阿拉丁公司未在《还款协
议》上盖章为由主张债务未
成立、保证责任亦未成立的
意见，上海二中院认为，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人单
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
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
同成立。遂判决阿拉丁公司向捷利公
司返还借款 1000 万元，并承担相应
利息，同时判令孙兴武对上述付款义
务中的 1800 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孙兴武解释说：“2018年 4月份，
张志芳几次找到我说要投奔已经移民
澳洲的儿子，租赁的房子也不租了，
想让我多给他点钱，我觉得这些都可
以商量，后来他说他在司法系统熟人
很多，我也曾在他儿子的婚礼上看到
上海高院的主要领导坐在主宾席上，
恰好公司有个索要违约款的事情，他
说可以帮忙，但是这些潜规则的事情
又不能写在明面，所以，我才同意在
还款协议里以支付 2100 万的本息费
用为由，并进行了担保，但公司股东
研究后认为，这个协议没有保护阿拉
丁的合法权益，不能盖章，按理说，
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协议，如果其中一
方不盖章，理应无效，可上海二中院
为何判其有效？”
　　张志芳对孙兴武的说辞仍然一言
以蔽之“纯属瞎扯”。

八名法学专家出具意见书认为
“上海二中院适用法律明显错
误”

　　蹊跷的是，上海二中院的终审判
决并没有撤销一审判决，这就造成了
截然相反的两份判决都有法律效应，
而静安区法院执行局快速超标的执行
让孙兴武也大感诧异：“查封了我持
有股份的另一家公司价值近亿元的房
产。”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
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的意见》中，明确写到“严禁超标查封，
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值
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为
限，坚决杜绝明显超标的查封。”
　　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导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中
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会研究会会长
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中国法学会商业法学会副会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教
授，博导孙宪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教授，博导杨立新、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导崔建远、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博导李永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导潘剑锋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博导喻中八名学者在研究此案的
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后，先后联合出
具意见书认为：二审判决主要存在以
下三处错误。
　　首先，阿拉丁公司与捷利公司虽
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协议》，但该协
议没有约定房屋总价，实质上就是一
个预约合同，并非正式合同，所以《房
地产买卖协议》不成立。
　　其次，阿拉丁公司并未在《还款
协议》上签字，所以阿拉丁公司与捷
利公司就《还款协议》根本没有达成
合意，因此《还款协议》不成立。而
保证人的担保责任是以主债权债务的
存在且明确为前提，现主债权债务并
不明确，故担保人孙兴武的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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